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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修訂、變更紀錄表 

版次 修訂頁次 修訂內容及摘要 制修訂日期 

1.0   新版文件發行 100.02.15 

1.1 第1、2、4、5、9頁 修正附件編碼 102.06.12 

2.0  2.0版發行 103.06.20 

2.1 第2頁 刪除廢(污)水處理設施抽取檢查、修正流程圖 113.1.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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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目的：為響應政府淨化環境，減少污染，提升校園良好之環境保護政策，並配合台北市

政府環保局年度申報核備作業，針對本校各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(化糞池)，編列執行經

費，不定期清理，清理紀錄陳報該局核備，以盡良好社會責任。 

 

2、 範圍：本校校園各建築物廢(污)水處理設施。 

 

3、 定義：「廢(污)水處理設施」係指為改善放流(廢)污水之水質以合乎環保署規定標準之設

施。 

 

4、 權責：  

4.1 主辦單位：總務處營繕組 

4.2 協辦單位：環安衛中心 

 

5、 作業內容： 

5.1 作業流程：參見 F-QP10-01。 

5.2 館樓化糞池抽取 

    5.2.1 館樓化糞池：總務處營繕組每年清除一至二次應向台北市政府環保局申報。 

                 5.2.2 電工房每月十日前派員檢視化糞池排放情形。 

                 5.2.3 承辦人提案委由台北市環保局核備合格水肥清除業者至校抽取污物。 

                 5.2.4 化糞池清除紀錄陳報台北市環保局。 

                 5.2.5 就三年內抽取紀錄製表列檔存查。 

 

6、 相關資料： 

6.1 廢棄物清理法 

6.2 水污染防治法 

7、 附件：館樓化糞池抽取處理作業流程圖（F-QP10-0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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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-QP10-01 

館樓化糞池抽取處理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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